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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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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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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本府俢正「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1份，請查
照。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本案業經本府114年5月15日府法規字第1140708905A號令
修正發布，並自114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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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5 月 15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 1140708905A號

附件：

裝
．．
 ；
…
…，＇
：
；：
；
；
 

修正 「 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

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 「 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

訂 市＊黃偉哲

線





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本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與編制表經臺南市政府一百年一月十八日訂定發

布，並溯及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嗣經修正如下：本市東區、安平

區、官田區及楠西區衛生所編制表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本市

安平區衛生所編制表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日修正發布；本市各區衛生所編制

表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六日修正發布；本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於一

百零七年三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並溯及自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生效；本市東區、

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及中西區衛生所編制表於一百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修正發布，並溯及自一百十一年二月一日生效；本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於一百十三年九月六日修正發布。 

    為因應業務需要及提升人力運用效益，重新檢討左鎮區衛生所人力配置，

在不增加編制員額情況下，減置醫師(牙醫師)一名，改增置護理師一名，爰擬

具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修正，自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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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增減 
員額 

職 稱 級 別 職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所 長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

兼任。 
所 長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

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

得低於百分之三

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

足一人時，得以一

人計。 

醫 師 

師 級 

 

二 

醫師、牙醫師之合

計員額，其中師

（三）級人員不得

低於百分之三十

五，其餘為師（二）

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

時，得以一人計。 

 一 

牙 醫 師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或士

（生）

級 ） 

 

七 

一、護理師、醫事

檢驗師之合計

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

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額不

足一人時，得

以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

驗生員額上限

為四人。但其

員額如改以護

理師、醫事檢

驗師進用時，

計入師級員額

計算。 

護 理 師 

師 級

（或士

（生）

級 ） 

 

六 

一、護理師、醫事

檢驗師之合

計員額，其中

師（二）級人

員不得高於

百 分 之 十

五，其餘均為

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

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

驗生員額上

限為四人。但

其員額如改

以護理師、醫

事檢驗師進

用時，計入師

級員額計算。 

一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護 士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會 計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主

計處派員兼任。 會 計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主

計處派員兼任。 (一)  

人 事 管

理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派員兼任。 
人 事 管

理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派員兼任。 (一)  

合 計 
八 

（四） 
 合 計 

八 

（四） 
 一 一 

附註：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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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編制表修正 

職 稱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所 長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百分

之三十五，其餘為師（二）級

人員。但師（二）級員額不足

一人時，得以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

（生）級） 
七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師之

合計員額，其中師（二）

級人員不得高於百分之

十五，其餘均為師（三）

級人員。但師（二）級

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驗生員額

上限為四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醫事檢

驗師進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醫事檢驗師 

護 士 

醫事檢驗生 

會 計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

任。 

人事管理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派員兼

任。 

合 計 
八 

（四） 

附註：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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